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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鐵 有 限 公 司 對 法 律 事 務 部 於 7/6/2007 就 與 兩 鐵 合 併 有 關 的  
附 屬 法 例 擬 稿 提 出 的 進 一 步 意 見 之 回 應 

 
（ 使 用 法 律 事 務 部 的 編 號 及 定 義 ）  

 

I. 擬 議 的 《 香 港 鐵 路 ( 西 北 鐵 路 ) 附 例 》 （ 下 稱 “擬 議  《 西 北 鐵 路 附 
例 》 ＂ ）  

 附 例 第 2 條  

(a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 

(b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(c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(d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(e) 公 司 已 承 諾 在 合 併 後 首 十 二 個 月 內 對 各 附 例 進 行 檢 討 ，並 
在 該 檢 討 過 程 中 將 改 善 有 關 用 字 （ “ 該 檢 討 ＂ ） 。 在 該 檢 
討 過 程 中 ， 將 會 處 理 這 個 課 題  。  

附 例 第 5 條  

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附 例 第 9 條  

(a) 我 們 擬 在 該 檢 討 過 程 中 考 慮 這 一 點 。  

(b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附 例 第 12(1) 條  

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附 例 第 17 條  

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刪 除 第 17 條 。 

附 例 第 15(1) 、 16(1)(a) 及 (c)、 30、 33 及 34 條  

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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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例 第 31 條  

 同 意 。 我 們 擬 在 該 檢 討 過 程 中 處 理 這 一 點 。 

“ 人 員 ＂ 或 “ 任 何 人 員 ＂ 的 提 述  

我 們 擬 在 該 檢 討 過 程 中 考 慮 這 一 點 。 

觸 犯 擬 議 《 西 北 鐵 路 附 例 》 所 列 罪 行 的 罰 則  

同 意 。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舉 行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地 
鐵 公 司 建 議 修 改 附 例 第 8、 24、 27 及 29 條 的 罰 則 。 我 們 將 會 在 該 
檢 討 過 程 中 研 究 擬 議 《 港 鐵 附 例 》 與 擬 議《 西 北 鐵 路 附 例 》在 罰 
則 水 平 方 面 的 其 餘 差 異。  

III.  擬 議 的 《 2007 年 九 廣 鐵 路 公 司 （ 附 例 暫 時 中 止 實 施 ） 附 例 》 

請 參 閱 地 鐵 公 司 對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的 回 應 （ 立 法 會 
CB(1)1878/06-07(01) 號 文 件 ）及 對 助 理 法 律 顧 問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
三 十 一 日 發 出 的 電 郵 的 回 覆 。  

IV. 擬 議 的 《 2007 年 九 廣 鐵 路 （ 限 制 區 ）（ 第 2 號）（修 訂）公 告 》 

現 行 的 《 1997 年 九 廣 鐵 路 （ 限 制 區 ）（ 第 2 號）公 告 》是 根 據 現 行 
的 《 九 廣 鐵 路 公 司 附 例 》 第 77 條 訂 立  的 。擬 議 《 港 鐵 附 例 》 第 
41B 條 等 同 於《 九 鐵 附 例 》 第 77 條 。  

正 如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六 月 九 日 舉 行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所 解 
釋 ， 將 根 據 擬 議 《 港 鐵 附 例 》 第 41B 條 訂 立 的 公 告 將 會 以 一 般 公 
告 的 形 式 刊 登 。 

V. 擬 議 的 《2007 年 地 下 鐵 路 ( 運 輸 交 匯 處 ) ( 修 訂 ) 附 例 》（ 下 稱 
“ 《 2007 年 附 例 》 ＂ ）  

(b) 地 鐵 公 司 同 意 就 《 2007 年 附 例 》 的 擬 議 第 3(c) 條 規 定 一 個 屆 
滿 日 期 或 有 效 期 。  

(c) 地 鐵 公 司 同 意 將 對 其 中 文 名 稱 的 所 有 提 述 改 為 對 其 擬 議 的 
新 中 文 名 稱 的 提 述 （ 即 由 “ 地 鐵 公 司 ＂ 改 為 “ 港 鐵 公 
司 ＂ ） ， 並 刪 除 《 2007 年 附 例 》 的 擬 議 第 3(b) 條 。  

(d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對 附 表 3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。 

(e) 同 意 。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

 




